
（上接 B167版）

8.4.8.7

其他关联交易事项的说明

1

、本基金在本报告期无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2

、本基金由浦银安盛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封闭期届满转换而成，转换日为

2014

年

12

月

16

日，无

上年度可比期间。

8.4.9

期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8.4.9.1

因认购新发

/

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本基金在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因认购新发

/

增发证券而流通受限的证券。

8.4.9.2

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8.4.9.3

期末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8.4.9.3.1

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基金无因从事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证券款

余额。

8.4.9.3.2

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基金无因从事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证券款

余额。

8.4.10

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8.4.14.

公允价值

8.4.14.1

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负债主要包括贷款和应收款项以及其他金融负债， 其因剩余期限不长，公

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若。

8.4.14.2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8.4.14.2.1

各层次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中属于第一层次的

余额为人民币

25,643,736.69

元，属于第二层次的余额为人民币

169,607,204.90

元，无属于第三层次余额。

8.4.14.2.2

公允价值所属层次间的重大变动

对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和债券，若出现重大事项停牌、交易不活跃

(

包括涨跌停时的交易不活跃

)

、或属

于非公开发行等情况，本基金分别于停牌日至交易恢复活跃日期间、交易不活跃期间及限售期间不将相关股票

和债券的公允价值列入第一层次；并根据估值调整中采用的不可观察输入值对于公允价值的影响程度，确定相

关股票和债券公允价值应属第二层次或第三层次。

8.4.14.2.3

第三层次公允价值余额和本期变动金额

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工具第三层次公允价值本期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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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前：

报告期（

2014

年

01

月

01

日

-2014

年

12

月

15

日）

9.1

资产负债表（转型前）

会计主体：浦银安盛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

2014

年

12

月

15

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附注号

本期末

2014

年

12

月

15

日

上年度末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9.4.7.1 99,945,816.73 3,132,201.13

结算备付金

49,003,227.16 93,193,681.23

存出保证金

301,944.15 107,152.52

交易性金融资产

9.4.7.2 1,068,248,990.65 1,721,861,102.96

其中：股票投资

－ －

基金投资

－ －

债券投资

1,068,248,990.65 1,721,861,102.96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

贵金属投资

－ －

衍生金融资产

9.4.7.3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9.4.7.4 － －

应收证券清算款

90,000,000.00 －

应收利息

9.4.7.5 31,196,672.65 37,552,026.01

应收股利

－ －

应收申购款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其他资产

9.4.7.6 － －

资产总计

1,338,696,651.34 1,855,846,163.8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附注号

本期末

2014

年

12

月

15

日

上年度末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负 债：

短期借款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负债

9.4.7.3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47,500,000.00 848,499,712.90

应付证券清算款

95,513,801.84 3,082,637.41

应付赎回款

－ －

应付管理人报酬

345,671.45 604,007.81

应付托管费

98,763.26 172,573.65

应付销售服务费

172,835.72 302,003.86

应付交易费用

9.4.7.7 8,402.73 2,050.65

应交税费

－ －

应付利息

－ －

应付利润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其他负债

9.4.7.8 433,781.30 470,000.00

负债合计

144,073,256.30 853,132,986.28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9.4.7.9 905,860,918.69 905,860,918.69

未分配利润

9.4.7.10 288,762,476.35 96,852,258.8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94,623,395.04 1,002,713,177.5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338,696,651.34 1,855,846,163.85

注：

1

）报告截止日

2014

年

12

月

15

日，基金份额净值

1.319

元，基金份额总额

905,860,918.69

份，其中

A

类基

金份额参考净值

1.158

元，份额总额

634,102,654.37

份；

B

类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1.694

元，份额总额

271,758,264.32

份；

2

）本基金封闭期截止日（

2014

年

12

月

15

日）后转换为浦银安盛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9.2

利润表（转型前）

会计主体：浦银安盛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

201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15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号

本期

201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15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一、收入

232,892,745.64 42,334,959.76

1.

利息收入

93,968,454.66 91,351,067.87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9.4.7.11 1,252,214.39 1,619,132.82

债券利息收入

92,716,240.27 89,731,935.05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 －

其他利息收入

－ －

2.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填列

) 74,713,346.34 30,347,341.55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9.4.7.12 67,876.92 -14,125,157.83

基金投资收益

－ －

债券投资收益

9.4.7.13 74,645,469.42 43,752,499.38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9.4.7.13 ? － －

贵金属投资收益

9.4.7.14 － －

衍生工具收益

9.4.7.15 － －

股利收益

9.4.7.16 － 720,000.00

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9.4.7.17 64,210,944.64 -79,369,035.45

4.

汇兑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

5.

其他收入（损失以“

-

”号填列）

9.4.7.18 － 5,585.79

减：二、费用

40,982,528.17 56,382,578.88

1．

管理人报酬

9.4.10.2. 7,187,468.95 7,420,068.46

2．

托管费

9.4.10.2. 2,053,562.66 2,120,019.62

3．

销售服务费

9.4.10.2. 3,593,734.53 3,710,034.38

4．

交易费用

9.4.7.19 59,882.85 152,120.50

5．

利息支出

27,743,408.90 42,482,425.06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27,743,408.90 42,482,425.06

6．

其他费用

9.4.7.20 344,470.28 497,910.86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191,910,217.47 -14,047,619.12

减：所得税费用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191,910,217.47 -14,047,619.12

9.3

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变动表（转型前）

会计主体：浦银安盛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

201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15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

201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15

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905,860,918.69 96,852,258.88 1,002,713,177.57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本期

利润）

－ 191,910,217.47 191,910,217.47

三、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 － －

其中：

1.

基金申购款

－ － －

2.

基金赎回款

－ － －

四、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基金

净值变动（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 － －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905,860,918.69 288,762,476.35 1,194,623,395.04

项 目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905,860,918.69 110,899,878.00 1,016,760,796.69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本期

利润）

－ -14,047,619.12 -14,047,619.12

三、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 － －

其中：

1.

基金申购款

－ － －

2.

基金赎回款

－ － －

四、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基金

净值变动（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 － －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905,860,918.69 96,852,258.88 1,002,713,177.57

本摘要中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所列附注号为年度报告正文中对应的附注号，投资者欲了解相应附注的内

容，应阅读登载于基金管理人网站的年度报告正文。

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本报告

9.1

至

9.4

财务报表由下列负责人签署

:

郁蓓华

—————————————————

基金管理人负责人

郁蓓华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钱琨

—————————————————

会计机构负责人

9.4

报表附注（转型前）

9.4.1

基金基本情况

浦银安盛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

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1]1704

号文《关于核准浦银安盛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的核准，由

基金管理人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基金合同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正式生效，首次设

立募集规模为

905,860,918.69

份基金份额。 本基金为契约型。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注册登记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通过基金资产及收益的不同分配安排， 将基金份额分成预期收益与预期风险不同的两个类别， 即

A

类份额和

B

类份额。基金发售结束后，场外、场内认购的全部份额均按照

7∶3

的比例确认为

A

类份额和

B

类份额。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进入封闭期，封闭期为

3

年。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自封闭期截止日（

2014

年

12

月

15

日）后转换成浦银安盛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本基金

A

类份额及

B

类份额于封闭期截止日结

束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折算为浦银安盛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份额，折算后浦银安盛稳健增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份额净值为人民币

1.000

元。

本基金的投资对象是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含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

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

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可转换债券、短期融资券、

可分离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和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证券品种。 本基金也可投资于非固定收益类证券

品种。 本基金不直接从二级市场买入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但可以参与一级市场新股或增发新股的申购，并

可持有因可转债转股所形成的股票、因所持股票所派发的权证以及因投资可分离债券而产生的权证等以及法律

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非固定收益类证券品种。 因上述原因持有的股票和权证等资产，本基金

将在其可交易之日起的

90

个交易日内卖出。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

围，并可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适时合理地调整投资范围。

本基金在封闭期间，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

，投资于非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

例不高于基金资产的

20%

。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信标普全债指数。

9.4.2

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系按照中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以及其后颁布及修订的具体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称

"

企业会计准则

"

）编制，同时，对于在具体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方面，也

参考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修订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中国证监会制定的《关于进一步规

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

>

估值业务及份额净值计价有关

事项的通知》、《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3

号《会计报表附注的编制及披露》、《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XBRL

模板第

3

号

<

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

>

》及其他中国证监会颁布的相关规定。

根据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于封闭期截止日（

2014

年

12

月

15

日）后起转换为浦银安盛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LOF

）后继续运作，故本财务报表仍以持续经营假设为编制基础。

采用若干修订后

/

新会计准则

2014

年

1

至

3

月，财政部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

--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

--

合营安

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

长期股权投资》、《企

业会计准则第

9

号

--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

--

财务报表列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

--

合并财务

报表》；上述

7

项会计准则均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2014

年

6

月，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

金

融工具列报》，在

2014

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施行。

上述会计准则的变化对本基金的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9.4.3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真实、 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15

日止期间的经营成果和净值变动情况。

9.4.4

本报告期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一致的说明

本报告期所采用的会计估计与

2013

年度报告相一致； 本基金本报告期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在

9.4.2

会计报

表的编制基础中披露。

9.4.5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9.4.5.1

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在

9.4.2

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中披露。

9.4.5.2

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会计估计变更。

9.4.5.3

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和更正金额。

9.4.6

税项

9.4.6.1

印花税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研究决定，自

2008

年

4

月

24

日起，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

由原先的

3‰

调整为

1‰

；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研究决定，自

2008

年

9

月

19

日起，调整由出让方按证券（股票）交易印

花税税率缴纳印花税，受让方不再征收，税率不变；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2005]103

号文《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的规

定，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因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而发生的股权转让，暂免征收印花税。

9.4.6.2

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2004]78

号文《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的通知》的规定，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对证券投资基金（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

收入，继续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2005]103

号文《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的规

定，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对价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现金等收入，暂免征收流通股股东应

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2008]1

号文《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对证券投资基

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

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9.4.6.3

个人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2002]128

号文《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对基金取得的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储蓄存款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银行

在向基金支付上述收入时代扣代缴

20%

的个人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2005]103

号文《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的规

定，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对价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现金等收入，暂免征收流通股股东应

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2008]132

号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有关个人所

得税政策的通知》的规定，自

2008

年

10

月

9

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财税

[2012]85

号文《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票，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暂减按

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9.4.7

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基金的关系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 基金托管人、基金代销机构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全资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基金代销机构

上海国盛集团资产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

法国安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上海盛融投资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原股东

注：

1

、下述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并以一般交易价格为定价基础。

2

、本报告期内，根据上海市政府的要求，经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批准，本基金管理人原股东上海盛融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盛融

"

）由其母公司上海国盛集团资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国盛

"

）吸收合并，上

海盛融持有的本基金管理人

10%

的股权由上海国盛承继， 本基金管理人股东因此由上海盛融变更为上海国盛。

本基金管理人正在就此事项履行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9.4.8

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的关联方交易

9.4.8.1

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9.4.8.1.1

股票交易

本基金在本报告期及上年度期可比期间均无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股票交易。

9.4.8.1.2

权证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权证交易。

9.4.8.1.3

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本基金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无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9.4.8.1.4

债券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债券交易。

9.4.8.1.5

债券回购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回购交易。

9.4.8.2

关联方报酬

9.4.8.2.1

基金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15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管理费

7,187,468.95 7,420,068.46

其中：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护费

1,765,921.74 1,902,309.57

注：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0.7%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7%/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

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2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

等，支付日期顺延。

本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15

日（转型前）。

9.4.8.2.2

基金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15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托管费

2,053,562.66 2,120,019.62

注：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0.2%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2%/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

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2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

顺延。

本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15

日（转型前）。

9.4.8.2.3

销售服务费

单位：人民币元

获得销售服务费的

各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1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15

日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375,756.5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21,737.42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95,280.52

合计

3,392,774.51

获得销售服务费的

各关联方名称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75,211.1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5,447.84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43,890.85

合计

3,524,549.88

在通常情况下，本基金的基金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35%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35%/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服务

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2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划出，由基金管理人按相关合同规定支付

给基金销售机构。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9.4.8.3

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

(

含回购

)

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

(

含回购

)

交易。

9.4.8.4

各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9.4.8.4.1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浦银安盛增利分级债券

A

基金管理人在本报告期与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持有浦银安盛增利分级债券

A

。

浦银安盛增利分级债券

B

基金管理人在本报告期与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持有浦银安盛增利分级债券

B

。

9.4.8.4.2

报告期末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浦银安盛增利分级债券

A

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在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本基金。

浦银安盛增利分级债券

B

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在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本基金。

9.4.8.5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1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15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9,945,816.73 127,361.35 3,132,201.13 98,183.20

注：本基金的活期银行存款及定期银行存款由基金托管人上海银行保管，按约定利率计息。 本财务报表的实

际编制期间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15

日（转型前）。

9.4.8.6

本基金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本基金在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承销期内均未参与关联方承销的证券。

9.4.8.7

其他关联交易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在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无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9.4.9

期末（

2014

年

12

月

15

日）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9.4.9.1

因认购新发

/

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本基金在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因认购新发

/

增发证券而流通受限的证券。

9.4.9.2

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9.4.9.3

期末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9.4.9.3.1

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基金无因从事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证券款

余额。

9.4.9.3.2

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

2014

年

12

月

15

日止， 基金从事证券交易所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证券款余额

47,500,000.00

元，于

2014

年

12

月

16

日、

2014

年

12

月

22

日（先后）到期。 该类交易要求本基金在回购期内持有的

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债券和

/

或在新质押式回购下转入质押库的债券， 按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比例折算为标准券后，

不低于债券回购交易的余额。

9.4.10

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9.4.14.

公允价值

9.4.14.1

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负债主要包括贷款和应收款项以及其他金融负债， 其因剩余期限不长，公

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若。

9.4.14.2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9.4.14.2.1

各层次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中属于第一层次的

余额为人民币

183,268,940.65

元，属于第二层次的余额为人民币

884,980,050.00

元，无属于第三层次余额（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第一层次的余额为人民币

855,786,089.96

元，属于第二层次的余额为人民币

866,075,013.00

元，无

属于第三层次余额）。

9.4.14.2.2

公允价值所属层次间的重大变动

对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和债券，若出现重大事项停牌、交易不活跃

(

包括涨跌停时的交易不活跃

)

、或属

于非公开发行等情况，本基金分别于停牌日至交易恢复活跃日期间、交易不活跃期间及限售期间不将相关股票

和债券的公允价值列入第一层级；并根据估值调整中采用的不可观察输入值对于公允价值的影响程度，确定相

关股票和债券公允价值应属第二层级或第三层级。

9.4.14.2.3

第三层次公允价值余额和本期变动金额

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工具第三层级公允价值本期未发生变动。

§10� �投资组合报告(浦银安盛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转型后：

报告期（

2014

年

12

月

16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10.1

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固定收益投资

195,250,941.59 15.57

其中：债券

195,250,941.59 15.57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888,442,225.67 70.83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63,686,139.86 13.05

7

其他各项资产

6,910,648.32 0.55

8

合计

1,254,289,955.44 100.00

10.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10.3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10.4

报告期内股票投资组合的重大变动

10.4.1

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2%

或前

20

名的股票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持有股票。

10.4.2

累计卖出金额超出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2%

或前

20

名的股票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持有股票。

10.4.3

买入股票的成本总额及卖出股票的收入总额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持有股票。

10.5

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4

企业债券

153,364,383.80 12.89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20,213,000.00 1.70

7

可转债

21,673,557.79 1.82

8

其他

－ －

9

合计

195,250,941.59 16.41

10.6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1480163 13

随州债

02 400,000 42,032,000.00 3.53

2 110022

同仁转债

148,980 21,217,731.60 1.78

3 1480125 14

蓉隆博债

200,000 21,090,000.00 1.77

4 1280059 12

泉矿债

200,000 20,536,000.00 1.73

5 122759 11

泰豪债

199,970 20,316,952.00 1.71

10.7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所有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10.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10.9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10.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0.10.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不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10.10.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不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10.1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0.11.1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

10.11.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

10.11.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

10.12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0.12.1

本基金投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的情况。

10.12.2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10.12.3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1

存出保证金

301,944.15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6,608,704.17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6,910,648.32

10.12.4

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本期累计买入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110022

同仁转债

21,217,731.60 1.78

10.12.5

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11� �投资组合报告(浦银安盛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转型前：

报告期（

2014

年

01

月

01

日

-2014

年

12

月

15

日）

11.1

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固定收益投资

1,068,248,990.65 79.80

其中：债券

1,068,248,990.65 79.80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48,949,043.89 11.13

7

其他各项资产

121,498,616.80 9.08

8

合计

1,338,696,651.34 100.00

11.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11.3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11.4

报告期内股票投资组合的重大变动

11.4.1

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

2%

或前

20

名的股票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本期累计买入金额 占期初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000099

中信海直

16,977,068.40 1.69

注：

"

本期累计买入金额

"

按买入成交金额（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填列，不考虑相关交易费用。

11.4.2

累计卖出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

2%

或前

20

名的股票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本期累计卖出金额 占期初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000099

中信海直

17,044,945.32 1.70

注：

"

本期累计卖出金额

"

按卖出成交金额（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填列，不考虑相关交易费用。

11.4.3

买入股票的成本总额及卖出股票的收入总额

单位：人民币元

买入股票成本（成交）总额

16,977,068.40

卖出股票收入（成交）总额

17,044,945.32

注：

"

买入股票的成本

"

和

"

卖出股票的收入

"

均按买卖成交金额（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填列，不考虑相关交

易费用。

11.5

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4

企业债券

903,845,322.90 75.66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10,187,000.00 0.85

6

中期票据

131,729,000.00 11.03

7

可转债

22,487,667.75 1.88

8

其他

－ －

9

合计

1,068,248,990.65 89.42

11.6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0980148 09

吉安城投债

500,000 51,860,000.00 4.34

2 088048 08

铁道

03 500,000 48,220,000.00 4.04

3 122759 11

泰豪债

399,980 42,837,858.00 3.59

4 1480163 13

随州债

02 400,000 41,956,000.00 3.51

5 1480281 14

荥城投债

400,000 41,704,000.00 3.49

11.7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所有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11.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11.9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11.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1.10.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不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11.10.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不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11.1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1.11.1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

11.11.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

11.11.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投资范围尚未包含国债期货。

11.12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1.12.1

本基金投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的情况。

11.12.2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11.12.3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1

存出保证金

301,944.15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90,000,000.00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31,196,672.65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121,498,616.80

11.12.4

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本期累计买入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110022

同仁转债

19,735,380.60 1.65

2 113007

吉视转债

194,848.00 0.02

3 113501

洛钼转债

322,000.00 0.03

11.12.5

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12� �基金份额持有人信息(浦银安盛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转型后：

报告期（

2014

年

12

月

16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12.1

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份

持有人户数

(

户

)

户均持有的基金份

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

份额

占总份额

比例

持有

份额

占总份额

比例

11,306 105,662.78 372,754,476.80 31.20% 821,868,917.06 68.80%

12.2

期末上市基金前十名持有人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份额（份） 占上市总份额比例

1

广发证券

－

广发

－

广发金管家多添利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48,033,452.00 12.36%

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26,756,690.00 6.88%

3

全国社保基金二一一组合

22,559,381.00 5.80%

4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琥珀

2

号集合资

金信托

19,131,166.00 4.92%

5

海通资管

－

民生

－

海通半年升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13,127,221.00 3.38%

6

北京千石创富

－

光大银行

－

千石资本

－

恒如

轩鸿

1

期资产管理计划

12,493,801.00 3.21%

7

上海立事化工实业公司

12,146,357.00 3.12%

8

北京千石创富

－

光大银行

－

千石资本

－

中信

恒如

1

期资产管理计划

11,933,175.00 3.07%

9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信托合同

（金狮

153

号）

10,172,340.00 2.62%

10

中欧盛世资本

－

广发银行

－

中欧盛世

－

利可

3

号资产管理计划

9,724,443.00 2.50%

12.3

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开放式基金的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基金管理公司所有从业人员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1,320.50 0.000%

12.4

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开放式基金份额总量区间情况

项目 持有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万份）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

开放式基金

0

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0

§13� �基金份额持有人信息(浦银安盛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转型前：

报告期（

2014

年

01

月

01

日

-2014

年

12

月

15

日）

13.1

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份

份额

级别

持有人户数

(

户

)

户均持有的基金份

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

份额

占总份额

比例

持有

份额

占总份额

比例

浦银安盛增利

分级债券

A

10,861 58,383.45 201,951,695.87 31.85% 432,150,958.50 68.15%

浦银安盛增利

分级债券

B

11,019 24,662.70 81,997,040.73 30.17% 189,761,223.59 69.83%

合计

21,880 41,401.32 283,948,736.60 31.35% 621,912,182.09 68.65%

13.2

期末上市基金前十名持有人

13.2.1

浦银安盛增利分级债券

A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份额（份） 占上市总份额比例

1

广发证券

－

广发

－

广发金管家多添利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41,482,133.00 19.28%

2

海通资管

－

民生

－

海通半年升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11,336,789.00 5.27%

3

北京千石创富

－

光大银行

－

千石资本

－

恒如

轩鸿

1

期资产管理计划

10,789,762.00 5.01%

4

上海立事化工实业公司

10,489,706.00 4.88%

5

北京千石创富

－

光大银行

－

千石资本

－

中信

恒如

1

期资产管理计划

10,305,600.00 4.79%

6

北京千石创富

－

光大银行

－

千石资本

－

恒如

隆贤

1

期资产管理计划

8,135,827.00 3.78%

7

何文娟

7,332,034.00 3.41%

8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信托合同

（金狮

153

号）

7,259,884.00 3.37%

9

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分红保险产品

7,184,625.00 3.34%

10

中欧盛世资产

－

广发银行

－

中欧盛世添多利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7,018,989.00 3.26%

13.2.2

浦银安盛增利分级债券

B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份额（份） 占上市总份额比例

1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15,794,369.00 19.17%

2

全国社保基金二一一组合

13,316,714.00 16.16%

3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琥珀

2

号集合资

金信托

11,293,052.00 13.71%

4

全国社保基金二一四组合

5,097,462.00 6.19%

5

樊钧

3,241,194.00 3.93%

6

中欧盛世资本

－

广发银行

－

中欧盛世

-

利可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2,934,946.00 3.56%

7

中欧盛世资本

－

广发银行

－

中欧盛世

－

利可

3

号资产管理计划

2,517,601.00 3.06%

8

宁波鼎锋海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

鼎锋另类策略

1

期基

1,909,854.00 2.32%

9

杨涛

1,490,136.00 1.81%

10

光大证券

－

光大银行

－

光大阳光

5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1,308,432.00 1.59%

13.3

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开放式基金的情况

项目 份额级别 持有份额总数（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基金管理公司所有从业人员持有本

开放式基金

浦银安盛增利分级

债券

A

700.65 0.000%

浦银安盛增利分级

债券

B

300.57 0.000%

合计

1,001.22 0.000%

13.4

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开放式基金份额总量区间情况

项目 份额级别 持有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万份）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

人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浦银安盛增利分级

债券

A

0

浦银安盛增利分级

债券

B

0

合计

0

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浦银安盛增利分级

债券

A

0

浦银安盛增利分级

债券

B

0

合计

0

§14�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14.1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

转型后

)

单位：份

项目

基金转型生效日

(2014

年

12

月

16

日

)

基金份额总额

1,194,623,393.86

本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

减：本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

本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194,623,393.86

注：转换前浦银增

A

份额为

634,102,654.37

份，浦银增

B

为

271,758,264.32

份。 份额转换日，浦银增

A

按照

1:1.157931113

的转换比例

,

浦银增

B

按照

1:1.694065142

的转换比例转换为浦银增利（

LOF

）

,

转

换后的浦银增利（

LOF

）份额为

1,194,623,393.86

份。

14.2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

转型前

)

单位：份

项目 浦银安盛增利分级债券

A

浦银安盛增利分级债券

B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634,102,654.37 271,758,264.32

本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 －

减：本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 －

本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634,102,654.37 271,758,264.32

注：转换前浦银增

A

份额为

634,102,654.37

份，浦银增

B

为

271,758,264.32

份。 份额转换日，浦银增

A

按照

1:1.157931113

的转换比例

,

浦银增

B

按照

1:1.694065142

的转换比例转换为浦银增利（

LOF

）

,

转

换后的浦银增利（

LOF

）份额为

1,194,623,393.86

份。

§15

重大事件揭示

15.1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报告期内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15.2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重大人事变动

1

、经基金管理人

2014

年第二次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选举产生第三届董事会成员，相较第二届董事会成员，

新增霍佳震先生、董叶顺先生为基金管理人独立董事，新增汪素南先生为基金管理人董事，原董事林道峰先生、

独立董事谢百三先生不再连任。

2

、经

2014

年度第三次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章曦先生不再担任基金管理人董事职务，选举金杰先生接替章

曦先生出任基金管理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3

、报告期内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未发生重大人事变动。

15.3

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报告期内未发生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15.4

基金投资策略的改变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未发生改变。

15.5

为基金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本报告期内，为本基金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未有改聘情况发生。

本报告期内应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为

70,000.00

元，截止本报告期末，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已提供审计服务的连续年限为

3

年。

15.6

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监管部门稽查或处罚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有权机关调查、司法纪检部门采取强制措施、被移送

司法机关或追究刑事责任、中国证监会稽查、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证券市场禁入、认定为不适当人选、被其他行

政管理部门处罚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对公司进行了常规全面现场检

查，并于报告期后提出相应整改意见及监管措施决定书。 公司将以此次现场检查为契机，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内

控水平，通过构建完善的风险管理和合规管理体系，推动公司向现代资产管理机构的转型。

15.7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有关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

单元

数量

股票交易 债券交易 债券回购交易 权证交易

应支付该券商的佣

金

备

注

成交金额

占股票

成交总额

比例

成交金额

占债券

成交总额

比例

成交金额

占债券回

购

成交总额

比例

成交金额

占权证

成交总额

比例

佣金

占当期佣

金

总量的比

例

招商证券

1 － － 37,616,935.92 8.02% － － － － － －

海通证券

1 － － 431,237,814.91 91.98% 1,233,800,000.00 100.00% － － － －

注：

1

、证券经营机构交易单元选择的标准和程序：

（

1

）选择证券经营机构交易单元的标准：

财务状况良好、经营管理规范、内部管理制度健全、风险管理严格；

具备基金运作所需的高效、安全的通讯条件，交易设施满足基金进行证券交易的需要；

具备较强的综合研究能力，能及时、全面地为基金提供研究服务支持；

佣金费率合理；

本基金管理人要求的其他条件。

（

2

）选择证券经营机构交易单元的程序：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上述标准考察后确定选用交易单元的证券经营机构；

基金管理人和被选中的证券经营机构签订交易单元租用协议。

2

、报告期内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变更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无新增证券交易单元。

§16�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于

2014

年

1

月

4

日发布《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披露基金管理人注册资

本增至

28,000

万元人民币并据此修改了公司章程。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2015年 3 月 26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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